[bookmark: _Hlk57211149]东莞市工业旅游示范点（区）
评选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适应广大游客对工业旅游的需求，加强对工业旅游工作的指导，改善工业旅游发展环境，提升工业旅游服务质量，推动文化旅游业和工业的融合发展，按照《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5号）有关精神以及省、市关于推进全域旅游的工作部署，结合《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规范与评价》（LB/T 067-2017）行业标准，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东莞市工业旅游示范点（区）”，是指在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有明确的空间边界，有统一的经营管理机构，能提供必要的旅游设施和服务，适合组织开展工业旅游活动，经评选认定对工业旅游发展具有一定示范引领作用的企事业单位或工业集聚区。
第三条 参评条件
（一）主体明晰，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或管理机构证明文件。
（二）产权明晰，有明确的空间边界，项目建设符合用地规划，内部空间关联紧密，交通连接方便快捷。
（三）具备一定的工业旅游资源价值和景观质量，并以提供游览服务为重要功能。
（四）经安全风险评估，满足安全条件，近三年内未发生较大安全责任事故或亡人火灾事故；公布并严格执行主管部门核定的最大承载量，制定旅游者安全保护制度和应急预案。
（五）有必要的环境保护设施和生态保护措施，近三年内未发生恶性环境违法案件，未造成较大社会影响。
（六）诚信经营，近三年内未发生重大市场失信和价格欺诈等问题。
（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文明旅游和绿色消费。
第四条 评选标准
（一）资源价值。资源实体基本完整，具有一定的工业文化历史价值、科学价值或科普价值、观赏价值，能对工业生产、工艺流程、建筑景观、科技成果、工业遗产等内容进行充分展示，特色明显，有一定的游客市场。
（二）环境条件。环境良好，空气质量、噪声、地表水、污水排放等符合有关规定标准。
（三）旅游交通。可进入性好，外部道路交通指示清晰，内部游线设置合理，停车场符合需求，管理有效。
（四）游览设施。游览设施设备完善，功能分区合理，游览活动安排科学、内容丰富，购物场所布局合理、管理完善，具备一定规模的年接待能力和单次接待能力。
（五）卫生设施及环境质量。卫生管理制度健全，责任明确，游览区域内卫生环境维护有效。卫生间布局合理，符合GB/T 18973-2016 A级标准，餐饮卫生和食品安全应符合国家规定。
（六）游览服务。提供讲解服务，且讲解内容科学、准确、生动，能满足不同层次游客需求，宜采用多种解说方式相结合，能对特定人群提供便利和优惠。
[bookmark: _GoBack]（七）旅游安全。设有专门安全应急管理机构，人员责任明确，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有切实有效的旅游安全应急预案及机制，应急处理能力强。安全和应急设备设施数量充足、有效，安全标识清晰、醒目，紧急出口标志明显、畅通无阻；能为游客配备参观必要的安全设备及防护设施，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和提示，参观游览活动不涉及危险区域。
（八）旅游智慧化。有独立网站或新媒体平台，能供参观预约及查询服务；手机信号覆盖游客可游览区域，免费无线局域网覆盖游客中心及主要游客聚集区；能提供在线预订、交易、网上支付及移动端支付服务；能通过电子技术手段，丰富游客体验。
（九）文化特色。有一定的工业文化内涵和文化主题，能通过景观、实物、图片、活动等多种方式展示工业文化及相关文化。工业文化旅游产品或活动基本满足游客需要，体验效果良好。在弘扬中华优秀工业文化、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或在履行社会责任，组织或参加公益性活动等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
（十）综合管理。管理人员配备合理，经营管理机制有效，员工培训到位；旅游服务质量监督管理制度健全，投诉机制落实、有效。具有明确的价值观念和经营方针，产品形象、质量形象、视觉形象和员工形象良好。
第五条 申报和评选程序
（一）申报。从事或开展工业旅游项目的投资主体，包括企事业单位或工业园区自愿申请，并按要求向所属镇街（园区）文化旅游工作负责部门提供以下申请资料：
1．东莞市工业旅游示范点（区）申请报告书；
2．有效的营业执照或管理机构证明文件；
3．申报项目范围红线图、安全风险评估报告、环境质量检测报告，以及特种设备检验和消防、卫生许可证件等表明开放合法性的材料。
对于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申请人可以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申请材料中属于政府部门核发的证照批文，能通过数据共享查询、核验的，申请人无需另行提供。
（二）推荐。所属镇街（园区）文化旅游工作负责部门初步审核申报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规性，出具初审推荐意见后，将申报资料报送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三）初审。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初步确定东莞市工业旅游示范点（区）评选对象名单。
（四）考评。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会同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组成评选组负责对东莞市工业旅游示范点（区）评选对象进行现场评选，并对照《东莞市工业旅游示范点（区）评选标准及评分规则》进行评分，在综合评价的基础上拟定东莞市工业旅游示范点（区）名单。
（五）公示。拟定的东莞市工业旅游示范点（区）名单通过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网站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7天。
（六）公布。经社会公示无异议后，以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和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名义联合发文公布。
第六条 评选出的东莞市工业旅游示范点（区）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和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联合授予“东莞市工业旅游示范点（区）”称号，并颁发证书及牌匾。
第七条 评选出的东莞市工业旅游示范点（区）实行动态管理，每三年复评一次，并按照第五条评选程序进行复评。复评合格的，继续保留东莞市工业旅游示范点（区）称号；复评不合格或已不满足参评条件的，则取消东莞市工业旅游示范点（区）称号。
第八条 本办法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办法自2021年12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4年11月30日。

附件：1．东莞市工业旅游示范点（区）评选标准及
评分规则
      2．东莞市工业旅游示范点（区）申请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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